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上市后至今未进行过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前述承诺。 

3、本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本承诺出具之日后，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承诺将按照最新规定或要求执行。 

4、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五） 股东国全庆、何帅、胡俊宽、李健、李静、李伟、李艳霞、李争光、刘丰收、

刘富伟、刘勇锋、石维平、唐建祥、仝中聪、王立攀、王淑梅、王帅军、王文召、王永辉、

王自立、韦志锁、吴秋莎、杨志明、元西方、张洁、张普寨、赵峰燕、赵庆、周和兵、周辉

杜俊明、郭以果、郝锋军、毛俊润、任令、王守赵、王玉凯、王志稳的相关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前

述承诺。 

2、本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本承诺出具之日后，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承诺将按照最新规定或要求执行。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82,874,659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0.2745%。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53户。  

4.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郝锋军 18,051 18,051 

2 天津仁爱智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8,050,500 18,050,500 

3 李静 541,516 541,516 

4 赵峰燕 36,101 36,101 

5 任令 9,025 9,025 

6 和少真 36,101 36,101 

  7 
千牛环保（宁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9,277,978 19,277,978 

8 卞荣琴 1,083,032 1,083,032 

9 刘丰收 180,505 180,505 

10 李争光 3,178,701 3,178,701 

11 王玉凯 9,025 9,025 

12 宋惠生 180,505 180,505 

13 王立攀 1,859,206 1,859,206 

14 国全庆 1,444,043 1,444,043 

15 刘富伟 45,126 45,126 

16 北京太证未名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32,900 1,732,900 

17 王文召 1,155,200 1,155,200 



 

30 黄加 577,600 577,600 

31 刘勇锋 30,000 30,000 

32 张普寨 180,505 180,505 

33 周辉 180,505 180,505 

34 王淑梅 270,758 270,758 

35 
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642,600 6,642,600 

36 赵庆 63,175 63,175 

37 王志稳 18,051 18,051 

38 杨志明 361,011 361,011 

39 吴秋莎 397,112 397,112 

40 仝中聪 108,303 108,303 



 

股份性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367,887,294 90.00 - 82,874,659 285,012,635 69.73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367,887,294 90.00 - 82,874,659 285,012,635 69.73 

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 -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0,876,366 10.00 82,874,659 - 123,751,025 30.27 

三、总股本 408,763,660 100.00 - - 408,763,660 100.00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结果为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倍杰特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

股份锁定承诺；倍杰特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